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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,987,306

373,859

10,788

4,616,925

233,855

188,893

2,460,598

2,362,904

1,865,793

204,038

175,969

139,408

182,626

346,528

362,834

492,031

169,117

1,319,040

29,207

452,893

5,191,489

98,293

－

1,109,840

21,274

34,437

779,817

673,984

297,652

130,893

11,738

64,308

103,415

86,906

104,877

161,491

84,670

1,241,637

－

186,257

4,081,489

98,293

－

1,109,840

21,2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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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79,8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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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688,920

1,568,1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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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4,2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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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9,2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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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,957

330,540

84,447

77,403

29,207

266,636

9,326,917

275,566

10,788

3,310,485

212,581

154,456

1,455,781

1,160,920

1,186,1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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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總　　　　　　　計

 　農、林、漁、牧業

 　礦業及土石採取業

 　製造業

 　電力及燃氣供應業

 　治業
 　用水供應及污染整

 　營建工程業

 　批發及零售業

 　運輸及倉儲業

 　住宿及餐飲業

 　業
 　傳播及資通訊服務
 　出版、影音製作、

 　金融及保險業

 　不動產業

 　服務業
 　專業、科學及技術

 　支援服務業

 　強制性社會安全
 　公共行政及國防；

 　教育業

 　作服務業
 　醫療保健及社會工

 　服務業
 　藝術、娛樂及休閒

 　其他服務業

中華民國105年 2月

 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。

     2.本表不含複檢費用。
       自104年5月調高年金給付金額，並於6月起發給。
 註：1.勞保年金99年至103年消費者物價指數累計成長率為5.45%，已達法定調整標準，故99年申請勞保年金符合規定且目前尚在領取中者， 中華民國105年 4月14日

 勞工保險職業災害實計現金給付（年金給付）－按給付種類及行業分

       單位：人、元

 合　　計  失　　能　　年　　金  遺　　屬　　年　　金給付種類

 人　　數  金　　額

 人　　數  金　　額  人　　數  金　　額

補償一次金
職業傷病失能  小　　計  年　　金

補償一次金
職業傷病失能

補償一次金
職業災害死亡  小　　計  年　　金

補償一次金
職業災害死亡

行業別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料來源：

編製


